
會計室成員職掌

長庚大學會計

TEL：3030 杜欣容主任(綜理全室業務)

5377 陳美玲組員 (預算、決算、傳票等複核、及自主檢查)

3400 莊金煜(薪資，學、雜費及科技部等計畫就地查核)

3400 陳宗佑(一般費用核銷、總帳收支作業) 

5276 林雅羚(醫學院國衛院、衛福部計畫、校區醫學院研究計畫)

5015 簡意玲(管理學院研究經費審查、內購材料費)

3401 陳淑貞(經濟部科專計畫經費、高教深耕經費、工程、外購案審核

及預決算)

3401 羅世宏(1.醫學院臨床醫師研究計畫、訓輔經費、網頁維護、校內

國內外出差、固定資產)

5015 張婷琦(工學院研究計畫經費審查、零星材料、文具費、通識中心

、育成中心、大專生及博士後)



一般性費用付款審核

•承辦單位：會計室

•承辦人員：陳宗佑

•聯絡電話：3400

•申辦時間：經常性業務，每日辦理

•法令、規章依據：

一、法令：所得稅法、營業稅法等相關法令

二、規章：會計制度、財務管理規則、各類

核決權限表



注意事項

一、通則：

1. 費用核銷須取具二聯式發票或收據等憑証

，並注意抬頭須為長庚大學，統一編號為
02612701，發票應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發票日期不得跨越會計決算日期(每
年7月31日)，逾期應向廠商更換發票，以
符稅法規定。

2. 發票或收據應依規定貼於單據粘貼單並依
核決權限規定呈有權核決之主管，如有相
關附件亦一併呈核。



二、付款方式：

1. 員工薪資及代墊款直接轉存入員工戶頭，不須

至出納領款。

2. 水、電瓦斯等公共費用採專戶扣款方式。

3. 廠商領款以匯款方式處理。

4. 受款人要求支票取消抬頭，劃線或禁止背書轉

讓時，須另填〝用印申請單〞載明取消項目，

呈一級主管核准，送出納部門於付款時憑以取

消，但暫借款項得以〝暫借款申請單〞代替。

5. 依財務管理規則支付金額壹佰萬元（不含）

以上者，不得取消抬頭。



三、稅額扣繳：

凡各類所得如薪資、利息、授課、鐘點

費、另演講鐘點費、稿費（領據應貼千

分之四印花）、租金、中獎等超過起扣

額均須依扣繳率辦理扣繳，外籍與國內

居住者其扣繳率均不相同，請參閱薪資

所得扣繳辦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行政院發佈）。以暫借款支付上列項目

時須先預扣稅額後餘額交付受款人，稅

額部份由學校按期繳交國庫。



•補充健保費

(1)兼職所得(薪資、車馬費)

一次給付達勞動部規定月基本工資(現

25,250元)，所得人需自付2.11%。

(2)執行業務所得(演講、論文指導費)

一次給付達20,000元，所得人需自付

2.11 %。



四、費用報銷以統一發票、收據，用膠水粘

貼在“單據粘貼單”上，一般性事務費

用二萬（含）以下呈核至一級主管（院

長，教務，學務，總務長，處室主

任)，二萬元以上送校長室呈核，

（特殊費用）如超約用電，線路補助，

託工，參展，異常費用，支出証明單

等依核決權限規定呈核）。



一般費用作業流程

轉存入員工薪資戶頭

員工薪資代墊 廠商貨款直接匯入廠商戶頭

開立銀行專戶扣款

水、電、瓦斯公用電費

會計室主管核決

傳票憑證自主檢查

會計室審核製票

呈核決權限之主管核決

取具發票或收據貼於黏貼單上
就源輸入MIS系統

轉存入員工薪資戶頭

廠商貨款直接匯入廠商戶頭



國內、外差旅費審核作業

•承辦單位：會計室

•承辦人員：羅世宏

•聯絡電話：3401

•申辦時間：經常性業務，每日辦理

•法令、規章依據：

一、法令：所得稅法、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等相關法令

二、規章：國內外出差辦法

•注意事項：



一、國內部份：
1.出差分為長程及外勤(短程)二種，單程50公里以上為長程出差。

2.長程出差時，出差單由一級主管核准，外勤由單位主管核准。

3.原則上由洽公單位安排招待所供出差人住宿，唯招待所客滿時

出差人需洽與本校有合約之旅館住宿，並取得發票或收據，按

住宿費每日1800元、台北市2600元報銷(如未檢附憑証者按規定
七折報支)。

4.交通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並取得票根，如無票根依莒光號票
價，如因公需搭乘計程車或私車公用，應呈請校長核定後辦
理。。

5.出差膳雜費按日數支給，但在上午上班後出發或下午下班前銷

差者當日應支三分之二，下午出發或午前銷差當日應支三分之

一。

6.外勤在三小時以上於上午七時以前起程者得得支早餐費100元

，下午一時以後銷差者報支午餐費160元，下午七時半以後銷差
者報支晚餐費160元。



二、國外部份:

1. 國外出差需填寫出國申請核定表，或參加學術會議申請單。

2. 參加國外會議時填寫教職員參加學術會議申請表。

3. 以校內經費出國機票需委託台塑大樓管理課出入境室辦理
(電話400-8419)；出差人特殊原因須自購，於請款時須檢附
出國申請表，機票及代收轉付收據先送台塑大樓管理課出
入境室，經其核定票價後辦理報銷。

4. 出差人按國內外出差辦法所規定項目及金額辦理費用報銷。

三、其他：

遇費用調整時，請參閱相關規章規定核銷。



差旅費審核作業流程
出差前：輸入Note出差單，長程入出差單，短

程入公出單，國外出差另填申請表

出差後：輸入旅費報銷清單，費用憑證(發票、

收據、票根) 粘貼，依核決權限呈主管

各項費用憑證送會計室審核

會計室輸入付款資料

轉入出差人薪資帳戶



研究經費付款審核
• 承辦單位：會計室
• 承辦人員：1.醫學院、國衛院、衛生福利部 林雅羚 (5276) 

及科技部校內老師研究計畫
2. 除國衛院、衛生福利部外計畫 羅世宏 (3401)

及科技部臨床醫師計畫
3. 工學院、通識中心、育成中心 張婷琦 (5015)

、大專生及博士後研究
4. 管理學院 簡意玲 (5015)

5. 高教深耕、學界科專 陳淑貞 (3401)

• 申辦時間：經常性業務，隨時辦理

• 法令、規章依據：
一、法令：審計法、會計法、支出憑證證明規則等相關法令
二、規章：財務管理規則、資材管理規則、固定資產管理準則等



注意事項

一、校外經費每張單據以三萬元以下耗材、一萬

元以下保管品為限，自行購置檢具報銷，校

內補助款不論金額大小，需透過請購程序。

二、為簡化各校外經費報銷作業，MIS系統核銷

列印之橫式單據粘貼單(代黏貼憑證用紙)，

屬就地查核補助經費(如科技部、教育部、

經濟部等)正本原始憑證粘貼一式一聯

即可；非屬就地查核補助經費(如國衛院、



注意事項
衛生福利部等)，請各經辦自行列印兩份單

據粘貼單(代黏貼憑證用紙)，一聯粘貼正本

之原始憑證，另一聯黏貼影本，另請各經辦

單位於MIS系統輸入時，於摘要說明中敘述

購買明細；另屬就地查核之補助經費，憑證

中有個人收據，另請檢附其收據影本乙份。

三、醫院研究計畫代號C開頭之計畫案號，所有

費用均須符合核定清單項目，若需變更均事

先申請流用後再行支用。



一般原則
四、政府機關核銷注意事項如下:
1. 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真實性負責，如有虛偽造假應負相關責任。

2. 計劃核銷依合約書簽訂內容辦理，如已辦理計劃變更並獲核
准，則依變更後之內容辦理。

3. 經費變更每年度以一次為限，並須於計劃結束二個月前辦理
核備。( 此為一般規定，詳情請參照各補助單位)

4. 儀器項目變更若確有實驗上之實際需要，每年度以一次為限
，須於結案前辦理核備。( 此為一般規定，詳情請參照各補助
單位)

5. 經費項目間流用依個別合約或各機關規定之流用比例及限制
辦理。

6. 支出憑證依規定按經常門及資本門分冊裝訂，並依預算科目
分類，且依序編號，故各經辦單位於MIS系統輸入時，亦應
依報銷項目分開報銷。

7. 核銷時如有資本門請加填財產增加書(固定資產增加單)一式
貳份。



一般原則
8.  用以核銷之憑證須為原始憑據，正本遺失以影本代替需經

商號及經手人、主管核章，並註明原因。

9.  買受人須為本校抬頭名稱「長庚大學」，統一編號為

「02612701」，地址為「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

，請廠商開立二聯式發票，或三聯式發票。

10.原始憑證須註明購買日期，且為計劃期間內之憑證方可核

銷。

11.憑證塗改處須核商號負責人章，核章須清晰易於辨認，但

金額大寫不得塗改須重開，黏貼憑證用紙及MIS單有更正

處，請蓋更正章。

12.支出憑證內之品名欄位若有外文名詞或代碼者，須加譯註

中文名稱，並由經手人蓋章。

另計劃編號第一位分別代表：C長庚醫院、E教育部、F台塑
企業、G其他政府機關、H國衛院、N科技部、P衛生福利部、
S其他廠商、 B累計之研究獎勵、U學校補助計畫。



一般原則
核銷費用或請購領料時，則於計劃案號最後加費用別代號：

A人事費、B業務費、C維護費、D差旅費、E耗材費、

F設備、H儀器使用費、Z其他、T相對補助款。

13. 獨家產品應檢具獨家代理證明書(國內代理證明)。

14. 國外採購案須檢附請購單、外購同意書、發票、外匯水單

(匯率計算)及國外收款證明書等相關資料。

15. 若經常性自行向同一家廠商採購

a.每次未逾一萬元須逐案檢附三家估價單。

b.只要金額逾一萬元且三萬元(含)以下自購耗材，均須檢附
三家估價單。

c.單次欲購非耗材類逾一萬元或耗材類逾三萬元，則須改循
校方請購程序辦理。



一般原則
16. 憑證金額須有單價、數量計算，不能只寫乙批，須有明細

內容及計算式。

17. 報銷單據如有影本須用收執聯，並配合將單據均勻分配整齊
貼妥以膠水貼牢，不得以釘書機或口紅膠裝訂，以免脫落，
於呈准後辦理。

18. 經費逾限不得核銷，請自行負擔(但可轉由未到期其他院外
補

助案支付)。

19.若有校內相對補助經費，報銷單據須註明使用校內抑校外經

費，且優先使用校外經費，使用校內經費須依校方規定辦

理。

20.請妥為管制經費核銷，按時分散報銷，不可集中於結案前報

銷，將有消化預算之嫌，嚴重者將停止研究計畫之申請。



一般原則
21.本校付款採電匯支付，若廠商未曾與本校往來，請先洽

辦匯款帳戶登記；登記卡可於本校網路之行政服務會計
室瀏覽、下載表單。

22.同一報銷項目(限同一受款人)憑證可合併粘貼以節省紙
張簡化作業，請配合。

23.若須使用有關表單、查詢經費餘額、核銷規定可於
本校網路之部門版面→會計室瀏覽，歡迎利用。

24. 經費核銷與計畫案核定清單相關之費用，方可報支。
25.為配合校方年度，每年7月學年度結帳．7月前憑證請於

會計室公告時間內送達會計室核銷，逾會計年度之憑證
不予核銷；未能於公告內呈送正本憑証者，以影本憑証，
輸入辦理年度費用暫估。

26.於會計室首頁可查詢各項MIS操作手冊，請多加利用。



業務費(人事費)
1. 人事費須按實際到職日起支薪。

2. 各項人事費之支出憑證須填註具領人之身份證字號及戶籍地

址(里鄰要填)，並由具領人簽章。

3. 臨時工之支出憑證須按日計酬、填註實際工作日期及每日工

作內容，且不超過每日8小時、每月22天為限。計劃之

專任助理不得再支領任何津貼。

4. 稿費應註明每千字單價及全文字數，並須檢附文稿，收據貼

印花千分之四。已支領計畫研究津貼者不得再支領本項費用。

5. 撰寫計劃書、執行報告及成果報告等，不得報支稿費或譯稿

費。

6. 屬工作協調性質、工作報告及檢討之會議不得支給出席費；

非以專家身分出席者，亦不得支領出席費或鐘點費，其核銷

須附開會通知或訓練課程表、簽到紀錄及會議紀錄。已支領

計劃研究津貼者不得再支領本項費用。



業務費(人事費)

7.各類專題計畫(含個別型及整合型計畫)及舉辦各項研討會或
成果發表會時，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計畫內相關人員及
機構內人員均不得支領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
引言人費、諮詢費、評論費及論文發表費。



業務費(其他費)

1. 圖書、期刊及電腦軟體(加註內容)請檢具點收證明書(科技部

未列預算者不得報支)，連同憑證一併核銷。

2. 各項憑證須詳列品名、單價及數量。

3. 郵費須註明收件人、收件人地址及用途。

4. 國際電話費須檢附明細表，註明受話人，並敘明具體通話事

由。

5. 電話裝機費，私人電話費(行動電話費用)不得報支。

6. 影印資料請說明用途並檢附樣本(如數量多以封面及最末頁附

上)，並註明中文摘要。影印圖書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得報

支費用。

7. 印刷須說明用途並檢附樣本。

8. 報支機構公務車油脂費須於憑證上鍵入車號，並註明路程及

用途。如有特殊原因，必須報支私人車輛油脂費者，須敘明

理由。



9.   凡開會所須之食品、飲料、點心及便當等餐費，

須附開會通知、簽到紀錄及會議紀錄。 (科技部無

此項費用)

10. 健、勞保費僅能核銷由校方負擔之部份，且該項

支出應檢具原始憑證，如原始憑證無法分割，應

編製支出分攤表，且該項費用不得流用。由受雇

人員自行負擔之健、勞保費，不得於計畫下核銷。

(科技部計畫本項列支於人事費項下)

11. 刻章須於憑證上加蓋所刻樣式。個人私章不得報

支，計劃章未延期者僅得報支乙個。

12. 調查訪視費須檢附問卷及受訪者名單。

13. 資料譯碼及鍵入費須附問卷及譯碼簿，並註明資

料長度及件數，計劃助理不得支領本項費用。

業務費(其他費)



14. 購買禮品須檢附受贈者名單註明與研究關係。

15. 電腦使用費應列示使用期間，計費標準。

16. 電腦週邊應列示內容，如非耗材逾一萬元以上且使

用年限在2年以上者，不得以其他費用報支。

17. 資料處理費、檢索費應註明內容(附樣張)、計費

標準。

18. 論文發表費附抽印本，並於論文之後註明補助單

位字樣者，方可報支。

19. 研討會僅能報支報名費、註冊費、交通費、雜費。

20.科技部計畫下工讀生(臨時工)，不得報支差旅費。

業務費(其他費)



維護費

•維護費須註明所維護物品之品名，並檢
附所維護物品財產卡影本，財產卡影本
請加蓋保管單位章。

(科技部只需加註固定資產編號。)



旅運費

1.  出差申請書須敘明具體出差事由。

2.  核銷時請檢附出差申請書，並填註出差旅費報告

書，且按日敘明支出明細。

3.  運費須註明寄送物品、收件人、地址及用途。

4.  非執行本計劃之相關人員不得報支差旅費。

5. 出差交通費按實報銷，但不得報支計程車費，自
103年7月7日起，取消膳費，改為雜費每人每天
400元，住宿費未取得憑證者無法報支。

6.  出差自行開車者僅可報支公路客運最高車價報支。

7.  出席國際會議及國內出差皆附出差單，編制內人
員出差前請 key  Notes出差單。



旅運費

8.科技部計劃本項經費未依規定辦理流用及變更，且未

動支者，應將款項繳回。

9.相關規定請參照行政院最新版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P.S ：現行之旅運費皆為國外旅運費，國內旅運費請於其他費項下
核銷。



材料費

1. 校外經費材料逾三萬元，雜項購置或設備逾一
萬元，應透過請購作業程序辦理。

2. 研究計畫核定後請即時請購使用。



設備費
1. 根據經費編列之規定，單價一萬元以下之設備得編列

於業務費或材料費項下，惟核銷時需檢附點收證明書

一併辦理。(衛生福利部案才可以) 

2. 各項設備核銷時，請檢具財產增加書，連同憑證一併

核銷。

3. 資本門(設備費)不得與其它預算科目流用<教育部補
助計劃>。

4. 一般辦公事務設備，如辦公桌椅、櫥櫃、檔案櫃、置

物架、書架、吸塵器、空氣過濾器、影印機、打字機

、電話機、傳真機、電視機、護貝機、裁紙機、電子

積木…等均不得編列採買。

5. 報支病床費須先核備。

6. 研究計畫核定後請即時請購使用。



P.S.(1)為配合各補助單位現行規定，計畫下費用需求與

原申請計畫不符者，應“事先”填寫研究計畫變更

申請表，核准後方可購買及核銷。

(2)各項經費間流用比例，請依照各補助單位規定辦

理。

(3)各項費用報銷時，請將憑證黏貼於黏貼線“右”

側，左側為裝訂用。



管理費

•管理費由學校統籌統支以原始憑證
(水、電、瓦斯或人事等費用) 核銷。



研究計劃經費作業流程

會計室審核通過

會計室列印傳票

憑證粘貼後核簽

提供計畫經費核銷查詢

是

出納轉存(員工)電匯
EDI(廠商)辦理付款

會計主管核決付款

管制不能輸入

否

退回主持人處理

是

否
電腦查核經費預算超支

依計畫預算科目別分開核銷，就源輸入MIS  系統



MIS就源輸入

• MIS一般費用核銷

點選財務管理

作業帳號：一般帳務電腦作業(一般費用報銷及暫
借款就源輸入)UDNFC31



研究計劃經費查詢

• 研究計劃經費查詢（計劃別）

• 研究計劃經費查詢（主持人別）

• BMRP長庚醫學研究補助費查詢

http://10.30.11.126/intr/c01s00/menu1/mrpa.asp
http://10.30.11.126/intr/c01s00/menu1/mrpc.asp
http://10.30.11.126/intr/c01s00/menu1/bmrp/bmrp.htm

